
 

证券代码：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15-051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其他认购对象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股票认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1月12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生

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公司与除控股股东、董事长陈德康先生之外的其他

认购对象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签订基本情况 

除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德康先生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认购对

象为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丰药业”）、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

安资管”）发行的“平安资产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浙江商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商裕”）、上海凯石益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凯石益

正”）发行的“凯石价值10号证券投资基金”、同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药

集团”）和范子雅。 

东丰药业、中华联合、平安资管、浙江商裕、凯石益正、同药集团和范子雅已经

于2015年11月12日与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其中东丰药业以其

所持有的吉林强身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强身药业”）价值1亿元的股权认购，

中华联合、平安资管、浙江商裕、凯石益正、同药集团和范子雅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 



 

 

二、其他对象基本情况介绍 

（一）东丰药业概况  

1、东丰药业概况 

公司名称： 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13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宪彬 

成立日期： 1999年11月04日 

营业期限： 1999年11月04日至2018年11月03日 

注册地址： 东丰县东丰镇西门外路3号 

经营范围： 东丰县东丰镇西门外路3号：颗粒剂、合剂、口服液、

散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煎膏剂、

片剂、酒剂、糖浆剂、硬胶囊剂、酊剂；东丰县东丰镇

南站路30号：糖浆剂、酒剂、合剂、口服液、丸剂（蜜

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至2015年12月31日止）；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

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

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核准日为2009年8月24日。海关进出口收发货人报关

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至2016年10月21日止）；梅花鹿的

驯养、繁殖及鹿产品的收购、销售、加工（驯养繁殖许

可证核准日为2006年11月8日。吉林省野生对物收购销

售加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9月21日止）；粮食购销

（粮食收购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5月5日止）；保健食

品片剂生产（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10月

21日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关系 

东丰药业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东丰药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刘宪彬。 

3、最近三年主要业务 

东丰药业于 1999年 11月设立，经营范围涉及中西成药、中药材的生产经营，梅

花鹿的驯养繁殖及鹿产品的收购、销售、加工。 

4、主要财务数据 

2014年东丰药业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项目 2014 年度 

总资产 31,695.26 营业收入 13,459.68 

总负债 18,193.96 营业利润 2,008.04 

所有者权益 13,501.30 净利润 1,635.96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吉林普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吉普会[2015]第 011号）。 

 

（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中华联合概况 

公司名称：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46.4亿元 

法定代表人： 李迎春 

成立日期： 2006年12月06日 

营业期限： 2006年12月06日至长期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号楼 10层 901-06、

901-07、901-08、901-09室 

经营范围：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无。 

2、股权关系 



 

中华联合的控股股东为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

其股权结构如下图： 

 

3、最近三年主要业务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于2006年12月由中华联合

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中华财险的业务经营范围涵

盖非寿险业务的各个领域，包括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工程

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以及短期健康

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 

4、主要财务数据 

2014年中华联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项目 2014 年度 

总资产 4,250,328.60 营业收入 3,043,673.30 

总负债 3,203,589.90 营业利润 2,280,785.00 

所有者权益 1,046,738.70 净利润 199,474.10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普华永道

中天北京审字[2015]第 190号）。 

 

（三）平安资产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 

1、平安资管概况 

公司名称：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万放 

成立日期： 2005年5月27日 

营业期限： 2025年5月27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

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关系 

平安资管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平安资管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故平安资管无实际控制人。 

3平安资产鑫享 7号资产管理产品基本情况 

平安资管发行的“平安资产鑫享 7 号资产管理产品”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

该产品管理人为平安资管。该产品投资范围为各类银行存款、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等。“平安资产鑫享 7 号资产管理产品”为资产管理定向产

品，由单一投资人认购。单一投资人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该产品的存

续期限为持续存续。“平安资产鑫享 7号资产管理产品”已于 2015 年 1月 15日成立，

并已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

通知》（保监资金〔2013〕124 号）的要求，在完成发行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

会报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4、最近三年主要业务 

平安资管是平安集团“保险、银行、投资”三大传统金融业务支柱中“投资支柱”

的核心成员之一，成立于 2005 年 5月，前身为 1997年成立的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管理中心。 

平安资管主要业务范围包括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产管理及相关

咨询业务，其投资领域涵盖资本市场及非资本市场等多个领域，具有长期成功的大额

资产投资管理经验、以及跨市场资产配置和全品种投资能力。目前，平安资管在负责

平安集团保险资金境内投资的同时，也为第三方提供资产管理及投资咨询服务，受托

管理资产规模稳步增长，债权投资计划项目及第三方投资产品发展领跑于行业前列，

是中国资本市场上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5、主要财务数据 

2014年平安资管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项目 2014 年度 

总资产 312,306.44  营业收入 212,357.12  

总负债 94,115.43  营业利润 128,378.89  

所有者权益 218,191.01  净利润 97,688.26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普华永道

中天审字[2015]第 22532号）。 

 

（四）浙江商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浙江商裕概况 



 

公司名称： 浙江商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真 

成立日期： 2010年2月3日 

营业期限： 2010年2月3日至2040年2月2日 

注册地址： 杭州市惠民路56号1号楼5楼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商务

咨询服务，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机电设备、金属材料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2、股权关系 

浙江商裕的控股股东系浙江浙商汇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国

资委，其股权结构如下图： 

 

3、最近三年主要业务 

浙江商裕成立于2010年2月，主要从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相

关业务。 

4、主要财务数据 

2014年浙江商裕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项目 2014 年度 

总资产 8,501.37 营业收入 0 



 

总负债 1,466.89 营业利润 5,530.25 

所有者权益 7,035.48 净利润 4,159.77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汇会审[2015]第

1823号）。 

 

（五）凯石价值10号证券投资基金 

1、凯石益正概况 

公司名称： 上海凯石益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7,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继武 

成立日期： 2009年1月9日 

营业期限： 2059年1月8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1号东楼及西楼4层-6层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及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

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关系 

凯石益正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凯石益正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陈继武。 

3、凯石价值10号证券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凯石益正发行的“凯石价值10号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该产

品管理人为上海凯石益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产品投资范围为：“1.国内依法上市

的股票、新股申购、定增、证券投资基金（含交易所上市封闭式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含可转债、可交换债）、权证等；2.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3. 债券逆

回购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4.证券公司及证券公司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基



 

金公司及基金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包括投连险、项

目资产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有限合伙企业（投资范围仅限于二级

市场的股票及定增）、私募基金管理人（协会登记）发行的产品（含本私募基金管理

人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产品）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的金融产品；5.现金、银行存

款（包括银行活期存款、银行定期存款和银行协议存款等各类存款）、央行票据、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等现金类金融产品；6.融

资融券、港股通、期权、资产支持证券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允许的其他金

融投资产品；7.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挂牌公司股份，拟新三板挂牌或拟上市

企业的存量及增发股权/股票，以及通过信托计划、证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

理计划、基金公司专户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专项计划、公募基金；期货资管计划、

契约型基金以及有限合作企业等法律结构发行的投资于新三板市场或者未上市股权

的基金产品”。“凯石价值10号证券投资基金”的私募基金类型为“证券投资基金”，

由陈继武、赵玉婕2名自然人认购，其中陈继武认购4,500万元，赵玉婕认购500万元。

该产品的存续期限为不定期。目前，该基金已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提出备案申

请。 

4、最近三年主要业务 

凯石益正成立于2009年1月，专业从事海内外资产管理、各级市场投资咨询、金

融产品创新、及各类财富管理等专业化服务。投资领域覆盖私募股权、并购、新股上

市申购、定向增发、二级市场A股投资、量化投资、债券等。 

5、主要财务数据 

2014年凯石益正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项目 2014 年度 

总资产 6,014.70  营业收入 4,319.14 

总负债 3,609.02 营业利润 2,847.93 

所有者权益 2,405.68 净利润 2,847.93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上海明宇文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沪文汇会（2015）

第 1082号）。 

 

（六）同药集团有限公司 



 

1、同药集团概况 

公司名称： 同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闫亚梅 

成立日期： 2013年2月1日 

营业期限： 2013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28日 

注册地址： 大同市新建南路57号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不含中介）（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关系 

同药集团的控股股东系和实际控制人为闫亚梅，其股权结构如下图： 

 

3、最近三年主要业务 

同药集团成立以来主要从事投资业务，最近三年业务发展良好。 

4、主要财务数据 

2014年同药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项目 2014 年度 

总资产 56,841.21 营业收入 59,834.26 

总负债 38,734.99 营业利润 637.66 

所有者权益 18,106.22 净利润 868.79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山西国友昱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晋国友昱鑫审核

[2015]第 0024号）。 

 

（七）范子雅 

1、范子雅基本信息 



 

范子雅，女， 194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33018219450210****，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浅水湾城市花园。 

范子雅目前已退休，最近 5 年无任职单位。 

2、范子雅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范子雅无实际控制的企业。 

 

三、与其他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方）：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方）：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商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凯石益正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同药集团有限公司、范子雅 

协议签订时间：2015年 11 月 12日 

 

（二）认购数量、本次发行新股的股票种类及股票面值、认购方式、认购价格、

限售期及滚存利润安排 

1、认购数量及认购金额 

根据认购方与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以本次发行价格计算，

认购方的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方名称 认购数量（股） 

现金认购金额

（元） 

股权认购对应

金额（元） 

1 东丰药业 2,722,570 - 99,999,996.10 

2 中华联合 2,722,570 99,999,996.10 - 

3 
平安资产鑫享 7号资

产管理产品 
1,361,285 49,999,998.05 - 

4 浙江商裕 1,361,285 49,999,998.05 - 

5 
凯石价值 10号证券投

资基金 
1,361,285 49,999,998.05 - 

6 同药集团 408,385 14,999,981.05 - 

7 范子雅 408,385 14,999,981.05 - 

其中，中华联合、平安资管、浙江商裕、凯石益正、同药集团和范子雅将以现金

认购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东丰药业将以其持有的强身药业股权中价值 1亿元的部分

认购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 



 

2、本次发行新股的股票种类及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新股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面值为 1.00元/股。 

3、认购方式 

认购方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新股。 

4、认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莎普爱思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

行新股的每股价格为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注：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

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本次发行新股价格为人民币 36.73元/股。 

认购方将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本次发行新股的价款。 

若莎普爱思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缴款通知日期间有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拆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及每股认购价格将进行相应

调整。 

5、限售期 

认购方承诺，认购方按本协议认购的本次发行新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6、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

例共享。 

 

（三）认购价款的缴付及股票的交付 

1、认购价款缴付 

认购方应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收到莎普爱思向认购方发出的认购

价款书面缴款通知（通知发出之日为“缴款通知日”）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根

据本协议的规定将其应支付之认购价款划入缴款通知指定的账户，验资完毕扣除相关

费用后划入莎普爱思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股票交付 

莎普爱思应在认购方按规定程序以及本协议约定足额缴付认购价款后，按照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部门规定的程序，将认购方实际认购的莎普爱思

股票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证券登记系统记入认购方名



 

下，以实现交付。 

3、如果认购方未能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付其应支付之认购价款的，则

视为该认购方自动放弃认购本次发行新股的权利，莎普爱思有权另行处理该认购方放

弃认购的股票。发生前述情形的，该认购方须按照本协议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四）协议的生效 

1、本协议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首日起生效： 

（1）莎普爱思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及本协议； 

（2）中国证监会书面同意本次发行方案。 

2、如非因一方或各方违约的原因造成前述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则各方因签

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所支出之费用全部由各方各自承担。 

 

（五）协议的终止和解除 

1、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如果发生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的，

则协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且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于本协议终止后

的后续事宜处理，各方将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若届时认购方已缴付认购价款，

则莎普爱思应将认购方已缴付的认购价款在合理时间内返还给认购方。 

2、除本协议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外，若因任何不可归责于各方任何一方的原因，

致使本次发行或认购方的认购未能有效完成的，则本协议自该原因事件发生之日起自

动解除，且各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对于本协议终止后的后续事宜处理，各方将通

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若届时认购方已缴付认购款，则莎普爱思应将认购方已缴

付的认购款在合理时间内返还给认购方。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所作出的承诺和保证，

即视为该方违约。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

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其他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认购方不按照约定的支付方式支付认购价款，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认

购方应向莎普爱思支付认购价款 10%的违约金。 

 



 

（七）争议解决 

1、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2、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各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协

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莎普爱思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3、除提交裁决的争议事项外，各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其它条款。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3、公司与其他认购对象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13日 

 


